附件1新市环保局站点运维要求
一、运行维护工作目标
站点的运行质量应达到以下指标：
1.所获取的各项指标的有效监测数据必须满足（参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规定的污染物浓度数据有效性最低要求。
2.各项指标监测数据捕获率达到90%（以小时值计）以上。
3.各项指标监测数据质控合格率达到80%（以小时值计）以上。
4.运行维护任务完成率100%。
5.异常情况处理率100%。
二、运行维护工作要求
（一）运行维护工作一般要求
1.保持站房内部环境清洁，布置整齐，各仪器设备干净清洁，设备标识清楚。
2.保持站房外20m以内的环境清洁。
3.检查供电和网络通讯情况，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4.保证空调正常工作，站房内温度25±5℃，相对湿度保持在80%RH以下。
5.指派专人维护，设备固定牢固，门窗关闭良好，人走关门，非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入内。
6.定期检查消防和安全设施；
7.每次维护后做好系统运行维护记录；
8.进行维护时，规范操作，注意安全，防止意外发生。
（二）每日工作内容
每天上午和下午两次远程查看区控城市站数据并形成记录，分析监测数据，对站点运行情况进行远程诊断和运行管理，内容包括：
1.判断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情况；
2.发现监测数据异常，立即通知驻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每日6时～23时出现的异常，在4小时内解决（通信线路、电力线路故障除外，但应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积极解决）；
3.发生重污染天气等特殊情况后，在4小时内开展相应的运行维护工作；
4.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设备状态参数和仪器故障报警信号，判断仪器运行情况和现场状况；对于非甲烷总烃设备，须检查分析模块的FID温度、柱箱温度、柱前压、保留时间等重要参数是否正常。
5.每日检查数据是否及时上传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并正常发布，发现数据断网及时恢复。
6.驻市中心对区控城市站监测数据进行审核，并将审核数据按时提交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每日12时前完成区控空气自动监测站前日各站点原始小时值的审核，报送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复核。对复核不通过的数据，需于次日12时前再次审核后上报。再次审核报送的数据仍未通过复核的，以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最终复核结果为准。当天因网络故障等原因未能完成数据审核报送的，可顺延1日审核报送，最多顺延2日。
每月1日12时前，完成上月所有实时监测数据的在线审核，报送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复核。对复核不通过的数据，于1日18时前再次报送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再次审核报送的数据仍未通过复核的，以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最终复核结果为准。
对于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按时完成审核的数据，须于数据产生1周内，以正式文件形式向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报送书面审核结果及未能按时完成审核的原因。
（三）每周工作内容
每周至少巡视区控城市站1次，并做好巡查记录，巡检时需要完成的工作包括：
1.查看区控城市站设备是否齐备，无丢失和损坏；检查接地线路是否可靠，排风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常，标准气钢瓶阀门是否漏气，标准气的消耗情况；
2.检查采样和排气管路是否有漏气或堵塞现象，各监测仪器采样流量是否正常。
3.检查各监测仪器的运行状况和工作参数，判断是否正常，如有异常情况及时处理，保证仪器运行正常。
4.检查PM10和PM2.5监测仪动态加热装置及采样总管加热装置是否正常工作；
5.对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臭氧、氮氧化物监测仪进行零点、跨度检查，如果漂移超过国家相关规范要求，需要进行校准或维修。
6.对非甲烷总烃设备，须对气相色谱、检测器的参数设置和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包括氢气发生器、载气、零空气供应情况以及主要性能指标检查，并做好定量保留时间范围校准记录；开展空白检查、标点（甲烷2000ppb和丙烷500ppb）检查，若空白检查测定浓度大于方法检出限或者定量误差超出10%，应进行校准。
7.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对零气发生器进行维护。
8.检查外部环境是否正常，有没有对测定结果或运行环境存在明显影响的污染源；
9.检查电路系统和通讯系统，保证系统供电正常，电压稳定；
10.检查城市站的通讯系统，保证区控空气自动监测站与远程监控中心的连接正常，数据传输正常。
11.对仪器显示数据、时间与数据采集仪之间的一致性进行检查和校准。
12.检查监测仪器的采样入口与采样支路管线结合部之间安装的过滤膜的污染情况，至少每2周更换滤膜，每周检查监测仪器散热风扇污染情况，及时清洗。
13.在冬、夏季节注意区控城市站房室内外温差，若温差较大，及时改变站房温度或对采样总管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防止冷凝现象。
14.及时清除区控城市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当周围树木生长超过规范规定的控制限时，应及时剪除对采样或监测光束有影响的树枝。
15.经常检查避雷设施是否可靠，区控城市站房屋是否有漏雨现象，气象杆和天线是否被刮坏，站房外围的其它设施是否有损坏或被水淹，如遇到以上问题及时处理，保证系统安全运行。
16.检查站房的安全设施，做好防火防盗工作。
17.每周对气象仪器及能见度仪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18.每周对颗粒物的采样纸带或滤膜进行检查，如纸带即将用尽或滤膜负载超过规定要求，及时进行更换。
19.每周检查视频监控系统，并做好视频系统的日常维护。若发现人为干扰干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的行为，及时向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汇报。
20.每周对站房内外环境卫生进行检查，及时保洁。
（四）每月工作内容
1.清洗PM10及PM2.5采样头，检查β法颗粒物监测仪仪器喷嘴、压环、密封圈等部件。
2.检查PM10及PM2.5监测仪、气态监测仪、非甲烷总烃分析仪、动态校准仪流量，超过国家相关规范要求时进行校准。
3.备份数据，包括监测数据、日常的质控核查记录等。
（五）每季度工作内容
1.采样总管及采样风机每季度至少清洗一次；
2.对PM10和PM2.5监测仪器进行标准膜检查，超过国家相关规范要求时，及时进行校准或维修；
3.采用臭氧传递标准对区控城市站臭氧工作标准进行标准传递；
4.检查和校准PM2.5、PM10监测仪相对湿度、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
5.对非甲烷总烃分析仪进行多点校准曲线检查，曲线至少包含5点。要求甲烷和非甲烷总烃校准曲线的相关系数R2≥0.999，校准曲线上各浓度点残差与理论浓度的比值应在±10%以内。
（六）每半年工作内容
1.对气态污染物监测仪进行多点校准，绘制校准曲线，检验相关系数、斜率和截距；
2.对动态校准仪流量进行多点检查；
3.更换零气源净化剂和氧化剂，对零气性能进行检查；
4.对氮氧化物监测仪钼炉转化率进行检查。
5.对能见度仪器进行校准。
（七）每年工作内容
对所有的仪器（包括采样泵）进行预防性维护，按说明书的要求更换耗材和备件。保养与维修后，须进行多点校准、稳定性、准确性和检出限等测定，测定结果须满足国家相关规范要求。

